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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关于申请授予     等    名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函

校学位办：
2026年6月我院共有   名2026届毕业生和   名2025届符合毕业条件结业生，经学生本人申请，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6届毕业生
（一）    名2026届毕业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取得规定学分，达到毕业要求且满足学士学位授予条件（附件5）。
（二）    名受留校察看处分和    名因学业问题需申请授予学士学位2026届毕业生均已提交申请授予学位相关材料，满足学士学位授予条件（附件6）。
二、2025届符合毕业条件结业生
（一）   名2025届符合毕业条件结业生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取得规定学分，达到毕业要求且满足学士学位授予条件（附件7）。
（二）    名受留校察看处分学生和    名因学业问题需申请授予学士学位2025届符合毕业条件结业生均已提交申请授予学位相关材料，满足学士学位授予条件（附件7）。
依据《三明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明院办发〔2024〕8号）第五十一条和《三明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明院办发〔2024〕58号）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我院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授予以上学生相应学士学位。
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公章：
                                  
日期：
